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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财社〔2018〕309号

关于拨付深度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补充医疗
保险费的通知
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：

根据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，为深入落实我区脱贫攻坚工作，发挥医疗保险政策对扶贫、脱贫政策的重要作用，确保贫困人口不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，现拨付你公司3亿元，专项用于开展22个深度贫困县162万贫困人口补充医疗保险
理赔工作。
请按有关规定专款专用。此次拨付的资金请列入2019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第2101399款“其它医疗救助支出”科目。严格按照《自治区财政资金使用跟踪反馈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新财预〔2016〕113号）规定，及时报送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反馈单。
为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按照《关于转发<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新财预〔2015〕53号）相关要求，请在组织预算执行中对照自治区区域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，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
附件1.自治区财政资金使用跟踪反馈表
2.深度贫困地区补充医疗保险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
2018年12月27日
抄送：自治区审计厅、医疗保障局，本厅预算处、国库处、财政监督检
查局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12月28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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